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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19867.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公告（2006年第52号） 经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

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拟于2006年9月15日开始实施

三峡船闸第一和第二闸首完建工程（简称三峡船闸完建期）

，计划工期一年，船闸将单线运行。由于船闸通过能力有限

，为减少三峡船闸完建期对地区经济的影响，保障运输生产

安全有序，现将三峡船闸完建期有关客货运输问题公告如下

： 一、旅客运输。除从事三峡坝上港口至南京及其以远客运

航线的旅游船和春运期间超过坝区安全转运能力外的部分客

船经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批准可以直接过闸外，其它客船旅

客实行翻坝转运。 二、货物运输。一是煤炭运输船舶凭证过

闸（具体办法将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上公告）；二是货运

船舶过闸按先到先过的原则，有序通过；三是过闸船舶出现

大量拥堵时，对装运集装箱、商品车和整船鲜活易腐货物的

船舶，实行优先过闸。 三、利用铁路、公路进行货物分流。

为减轻三峡坝区通航压力，有关部门要组织好化肥、钢铁、

煤炭等物资利用铁路分流，积极引导重载汽车滚装运输分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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